
7-1 融入課綱議題 

桃園市立南崁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實施特色課程、主題或教育議題 

教學活動彙整表 

編

號 

特色課程 

主    題 

或 

教育議題 

名    稱 

所

屬 

領

域 

實施時

段 

實施 

對象 

融入 

領域/ 

科目 

節數 

教學重點：含教

材（自編或改編

等）、教法、教

學資源、配合專

案……等 

負責 

教師(級任

或科任) 

備註 

1 
性別平等教

育 

健

體 

講座、

戲劇(上

下學期) 

全校 
健康

教育 
6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健教教師、

表藝教師 
輔導 

2 家庭教育 
綜

合 

融入課

程、親

職講座

(下學

期) 

全校 
家政

課程 
6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綜合活動教

師 
輔導 

3 環境教育 
自

然 

融入課

程、講

座(上下

學期) 

全校 

理化

生物

地科

課程 

2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自然領域課

程教師 
衛生 

4 品德教育 
語

文 

融入課

程/公開

宣導(下

學期) 

全校 國文 6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國文科教師 生教 

5 海洋教育 
自

然 

融入課

程、

(上、下

學期) 

全校 閱讀 4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閱讀推動教

師、自然領

域教師 

設備 

6 科技教育 
科

技 

融入課

程(上、

下學期) 

七八

年級 

生活

科技 
3 教材自編 生科教師 資訊 

7 能源教育 
自

然 

融入課

程(下學

期) 

八年

級 
理化 1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理化教師 資訊 

8 人權教育 
社

會 

融入課

程、講

座(上學

期) 

全校 
公民 

課程 
4 教材自編 

公民教師、

導師 
生教 

9 原住民教育 
社

會 

融入課

程 

(上學

期) 

全校 
歷史 

課程 
2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歷史教師 教學 

10 生命教育 
綜

合 

融入課

程、講

座 

(上、下

學期) 

全校 
輔導 

課程 
4 教材自編 輔導教師 輔導 

11 法治教育 
社     

會 

融入課

程/講座

(上學

期) 

全校

/七

年級 

公民

課程 
4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公民科教師 生教 

12 資訊教育 
科

技 

融入課

程、

(上、下

學期) 

七八

年級 

電腦

課程 
4 

教材自編，課程

包含資訊倫理及

網路安全教育 

電腦教師 資訊 



13 安全教育 
綜

合 

安全教

育宣導 
全校 

空白

及班

週 

1 教材自編 全校教師 事務 

14 防災教育 
綜

合 

防災宣

導 
全校 

空白

及班

週 

1 配合國家防災日 全校教師 事務 

15 
生涯規劃教

育 
綜

合 

講座、

生涯檔

案競賽 
全校 輔導

課程 4 教材自編 輔導教師 資料 

16 
多元文化教

育 

語

文 

融入課

程、宣

導 

全校 

語

文、

空白

及班

週 

4 
教材自編及課程

規定之內容 
國文科教師 輔導 

17 
閱讀素養教

育 

閱

讀 

主題書

展、主

題競

賽、沙

發客入

班(上、

下學期) 

全校 

語

文、

社

會、

自然 

4 教材自編 
閱讀推動教

師 
設備 

18 戶外教育 
綜

合 

校外教

學(上學

期)、童

軍隔宿

校外教

學(下學

期) 

九年

級、

七年

級 

自然

課程 

、 

童軍

課

程、

輔導

課

程、

家政

課程 

16~24 教材自編 
全校教師、

綜合教師 
訓育 

19 國際教育 
社

會 

模擬聯

合國 
(下學期) 

八年

級 

公民

科、

模擬

國家

(彈

性) 

5 
配合「模擬國

家」彈性課程 
社會科教師 輔導 

 

備註: 

1.性別平等教育：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四小

時。(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7條) 

2.家庭教育： 

（1）在正式課程外實施之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應依學生身心發展、家庭狀況、學校人力、物力，結合

社區資源為之，並於學校行事曆載明。(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5條)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 

及活動，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家庭教育法,第 12條) 


